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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年度报告董事会专项说明 

   

一、关于 2020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1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等有关规定的要求，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对 2020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

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证券投资审议批准情况 

为合理利用公司现有资源、提高投资收益水平，公司曾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沐云信息技术

投资有限公司开展证券投资业务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上海沐云信息技术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沐云”）以自有资金在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额度

范围内开展证券投资业务，可投资于固定收益类、权益类和现金类等投资种类，

不得投资于衍生品，授权期限长期有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2019

年 7 月 24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中信国安通信有限公司开展新股配售与申购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

信国安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通信”）以自有资金在不超过 100 万元人

民币额度范围内开展新股配售与申购业务，授权期限长期有效，在上述额度内，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2020 年 8 月 10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一百一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信国安通信有限公司开展证券投资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安通信以自有短期闲置资金在不超过 20,000 万元人民币

额度范围内开展证券投资业务，可投资于固定收益类和现金类等无风险或低风险

投资种类，不得投资于权益类品种和衍生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并授

权管理层对证券投资业务的实施及管理等事项进行具体安排。 



（二）证券投资开展情况 

证券投资开展情况及当期损益如下：                        单位：元 

证券品种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购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报告期内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资金来源 

股票 0 35,338,829.39 34,274,859.93 -1,063,969.46 0 自有资金 

ETF 0 12,249,493.00 11,896,447.10 -353,045.90 0 自有资金 

货币基金 0 19,992,998.50 20,003,541.66 10,543.16 0 自有资金 

国债逆回购 0 693,891,938.85 693,952,589.64 60,650.79 0 自有资金 

注：上述交易金额是在董事会审议额度内滚动使用的累计值。 

（三）证券投资内控执行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等规章制

度要求进行证券投资操作， 规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证券投资行为，防范投资风

险。公司开展的各项证券投资业务均未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证监会有关要求，我们对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情况

进行了认真核查。根据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以及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我们认为： 

报告期内，公司 2020 年度证券投资行为未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

定之情形，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内控管理制度规定，资金规模可控，符

合公司战略性投资需求，未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二、关于2020年不进行现金分红事项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2020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34,587,590.02

元， 2020年度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为-1,173,078,941.34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及其

他1,110,760,753.88元，2020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62,318,187.46元。 

（一）公司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章程》中对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政策如下： 

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当年实现的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且当年年末公司

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审计机构对当年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并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每

年以现金方式分配比例不少于母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的10%，公司连续三年以

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供分配利润的30%。 

 



上述特殊情况是指：   

1、因战争、各种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或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政策发生

重大变化等非公司自身原因导致公司生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的事项；  

2、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权转让等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事

项的会计期间；  

3、公司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的判断标准为：公司单项或连续十二月内累计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

购买设备等交易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同时存在账面值

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    

（二）公司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 

公司 2020 年度亏损，且 2020 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数。 

（三）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未来用途 

2020 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